电子信息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条件

一、高级工程师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热爱本职工作，积极投身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具备以下条件：

（一）学历、资历要求

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博士学位，取得工程师资格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2年以上（时间算至召开评审会前一年底，下同）；

2、具有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位，取得工程师资格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4年以上；

3、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取得工程师资格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5年以上；

4、大学专科毕业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15年（或大学专科毕业，累计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20年）以上，取得工程师资格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5年以上；

5、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以上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以个人奖励证书为准）；

6、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中国专利金奖、优秀奖”，或江苏省知识产权局的“江苏省十大杰出、十大优秀专利发明人奖”的主要发明人。

（二）业绩、成果要求

取得工程师资格后，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市（厅）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以上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以个人奖励证书为准）；或市（厅）级科技进步三等奖获奖项目的前两名主要完成人（以个人奖励证书为准）；

2、市（厅）级重点项目或对行业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的重点项目的开发、设计、制造、生产技术管理的主要完成者，成果通过鉴定或验收；

3、负责完成２项技术难度较大和较复杂的电子信息产品或关键部件的开发、设计、制造、生产技术管理，经同行专家评审或鉴定，达到行业先进水平，取得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4、负责完成１项大型或２项中型工程（新建、扩建、技改、引进、投标）项目研究、设计、安装、调试任务，经实践检验，达到了要求，通过鉴定或验收；

5、负责完成２项省（部）级或３项市（厅）级科技成果推广项目并转化为生产力，经实践检验，取得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6、负责完成2项省（部）确认的定型或优秀产品开发，并转化为生产力；

7、取得发明专利１项，并转化为生产力，取得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8、负责完成１项国家、行业、地方技术标准及１项重点产品标准的制定或３项重点产品标准的制定，并获批准、发布，用于生产实践；

9、负责完成1项重大项目的情报资料的搜集、整理、汇编，对实际工作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10、负责制定的本行业或大、中型企业发展规划、计划，经实施取得显著效益；

11、提出1项科技建议，被省（部）级有关部门采纳，经同行专家评议，认为对科技进步和行业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

（三）论文、著作要求

取得工程师资格后，发表、出版本专业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第一作者）、著作（主要编著者）等，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出版本专业著作１部（本人撰写5万字以上）；

2、在省级以上专业期刊上发表或在省级以上学术会议上宣读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本专业论文２篇以上；

3、为解决复杂技术问题而撰写的有较高水平的实例材料或有较高水平的重大项目的立项研究（论证）报告3篇以上。

（四）计算机应用能力要求

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计算机专业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学位）；

2、取得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信息化素质培训考核合格证，或取得国家或省统一组织的职称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核）规定科目的合格证；

3、取得全国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合格证。

二、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热爱本职工作，积极投身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具备以下条件：

（一）学历、资历要求

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学位），取得高级工程师资格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5年以上。

2、虽不具备规定学历，取得高级工程师资格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5年以上；或具备规定学历（学位），取得高级工程师资格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3年，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省（部）级科技进步（及相应奖项，下同）二等奖以上1项或三等奖2项以上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以个人奖励证书为准）；

（2）省（部）级优秀工程（及相应奖项，下同）一等奖1项及二等奖2项以上获奖项目的技术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

（3）组织或解决过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或国家技术攻关项目的关键性技术问题，填补了国内空白并取得显著技术成果和经济效益；

（4）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5）获得具有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发明专利（第一发明人）2项以上；

（6）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中国专利金奖、优秀奖”，或江苏省知识产权局的“江苏省十大杰出、十大优秀专利发明人奖”的主要发明人。

（二）业绩、成果要求

取得高级工程师资格后，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以上1项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以个人奖励证书为准）；

2、省（部）级以上的工程项目一等奖1项或二等奖2项以上获奖项目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

3、主持研制或开发的成果在国际性科技交流中获金、银质奖；

4、主持研制开发的新产品、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等已投入生产，经过省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鉴定，且可比性技术经济指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5、主持省级以上重点信息化工程，已投入应用，经省信息化工作主管部门验收评估，工程建设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取得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

6、作为第一发明人获得具有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发明专利1项以上或实用新型专利2项以上，并有专利证书和专利实施单位的证明；

7、获得省级以上“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三）论文、著作要求

取得高级工程师资格后，论文、著作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出版本专业学术著作，译著1部以上（本人撰写10万字以上）；

2、在省级以上专业刊物上公开发表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本专业论文3篇以上（第一作者）。

（四）计算机应用能力要求

与高级工程师应具备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要求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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